
云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项目验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 规范项目

建设程序，促进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 根据《大中型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国务院令第 471 号）、《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

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 号）等有关法规政 策和规范的

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 目验收。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是指 使用大

中型水库后期扶持资金、后期扶持结余资金、库区基 金等建设的基

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项目。 

第四条 省、州（市）、县（市、区）移民管理机构根 据项目审

批权限，分别对其审批的项目组织验收。 

县（市、区）移民管理机构审批的项目由县（市、区） 移民管

理机构组织验收。 

州（市）移民管理机构审批的项目，县（市、区）移民 管理机

构组织初验，州（市）移民管理机构组织终验。 



省移民管理机构审批的项目，县（市、区）移民管理机构组织初

验，经州（市）移民管理机构审核后报省移民管理 机构组织终验。 

 

第二章  验收依据和报件 

第五条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验收主要依据 

（一）《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 条例》（国

务院令第 471 号）； 

（二）《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 的意见》

（国发〔2006〕17 号）； 

（三）《财政部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征收使 用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07〕26 号）； 

（四）《财政部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结 余资金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企〔2008〕37 号）； 

（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大中型水 利水电工

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实施意见》（云 政发〔2008〕24 号）； 

（六）《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完善大 中型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及相关办法的通知》（云 政办发  〔2007〕

8 号）； 

（七）《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大中型水库库区 基金征收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综〔2010〕24 号）； 

（八）《云南省移民开发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

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云移局〔2010〕48 号）； 



（九）经审查批准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库 区和移

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规划； 

（十）经审查批准的项目设计文件和审批文件； 

（十一）相关行业的技术规程、规范； 

（十二）项目验收相关报件。 

第六条 验收应提交以下报件： 

（一）项目验收申请； 

（二）项目实施工作报告； 

（三）项目建设初步设计文件或实施方案及相关批复文 

件； 

（四）项目建设竣工总结报告（含竣工图纸及图、表和 

影像资料）； 

（五）项目决算报告（包括项目结算、决算、项目招投 标合同

及竣工审计报告等），项目财务资料； 

（六）项目质量报告； 

（七）项目监理报告。 

第三章 验收程序和组织 

 

第七条 县（市、区）移民管理机构审批的项目，由实 施单位提

出验收申请并提交相关报件，经审核后开展验收工 作。 

第八条 州（市）移民管理机构审批的项目，由实施单 位向县（市、

区）移民管理机构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相关报件， 经县（市、区）



移民管理机构审核后开展初验工作。初验完 成后，由县（市、区）

移民管理机构提出终验申请和相关报 件报州（市）移民管理机构组

织开展终验工作。 

第九条 省移民管理机构审批的项目，由实施单位向县（市、区）

移民管理机构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相关报件，由 县（市、区）移民

管理机构组织初验，初验完成并经州（市） 移民管理机构审核后，

由州（市）移民管理机构提出终验申 请和相关报件报省移民管理机

构组织开展终验工作。 

第十条 项目验收由移民管理机构组织，相关部门、项 目设计、

施工、监理等单位参与。 

第十一条 开展验收工作应当委托技术部门或组建专家 组对验

收报件进行审核和现场检查，形成技术验收意见。 

项目验收中发现的问题，相关责任单位应当及时进行整改。 

移民管理机构根据技术验收意见和整改情况作出验收批复。 

 

第四章 验收内容和条件 

第十二条 验收内容 

（一）项目建设完成情况：项目实施情况，资金到位情况，工程

质量情况，合同执行情况； 

（二） 项目财务决算及审计情况：工程竣工决算以及 审计情况； 

（三）项目档案管理情况：按照国家和省相关档案管理 办法执

行的档案建立和管理情况； 



（四）项目实施效果情况：项目实施后库区和移民安置 区基础

设施、社会事业、生产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改善情况。 

第十三条 验收条件 

（一）项目已按审批的设计实施完成，资金已全部到位， 质量、

进度达到设计要求； 

（二）按要求已完成竣工决算及资金审计； 

（三）建设项目批准文件、设计文件、招投标文件、合 同文件、

竣工文件、监理文件及各项技术文件齐全、准确， 按规定归档； 

（四）项目实施效果达到设计目标。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8 月 30 日起执行。 


